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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解决主城区停车难问题，提高城市停车资源利用效率，

引导机动车合理停放，有效保障停车需求和交通畅通。根据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

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 号）、《陕西省定价目录》

（陕发改价格〔2021〕1834 号）、《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》（宝政发〔2021〕20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。

一、收费标准适用范围

按照《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本收

费标准适用范围为：市、区（金台区、渭滨区、陈仓区、宝鸡

高新区）依法施划的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；政府定价的公

共停车设施和公益性停车设施。

二、收费类区划分

依据路网分布、道路交通运行和停车资源供需，划分为三

个类区。

一类区：

高新区高新大道辅路（创新路—蟠龙路）、创新路、书香路、

学子路、锦苑路、锦绣路、和谐路、广场西路、广场东路、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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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南路、广场北路、康福路、高新医院南辅路。

渭滨区经二路、迎宾路、西凤路、金融大道（北段）、汉中

路。

金台区吉祥路、如意路（东岭路—宏文路转盘）。

二类区：

高新区旭光南路、旭光路、瑞兴路、新苑路、渭水路、力

兴路、兴业路、东方一品西侧道路（高新大道—渭滨大道）、钛

谷路、渭滨大道（天玺路—钛谷路）、马营大道、新城大道、吾

悦路、站南大道、清水路、昌盛路。

渭滨区经一路（经一路步行街）、新建路、广元路北段、炎

帝园西侧、货场路、金都宾馆东巷、金融大道南段、金陵步行

街、红旗路、文化路、滨河北路、金渭路、渭工路、新渭路、

太白路、广元南路、公园路、中滩路、峪泉路、公园西路、火

炬路、宝光路、教育西路西北十字、峪石路、184 医院路、盛

世路、创业北路、清姜路（城市快速干线以北）、海棠路、植物

园路。

金台区东风路、大庆路、光明东路、光明中路、光明西路、

行政西路、行政中路、行政东路、陈仓园一路（市民广场南侧、

西侧）、广电路、宏文路、宏盛路、团结路、锦绣东路、南新街、

工农西路、工农东路、金台大道、东岭路、如意路（宏文路转

盘—斗中路）、冠森路、轩苑路、同盟路、联盟路、电信路、电

信东路、跃进路、陈仓路南段、陈仓园二路、中山路、长青路、

曙光路、曙东巷、金台巷、金陵巷、新华路、大通路、永兴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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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福南路、新福路、新福北路、太平堡东路、太平堡西路、玉

涧河东路。

其中行政中路、行政西路、陈仓园一路（市民广场南侧、

西侧）为特定路段。

陈仓区陈仓中路（陈仓大道—虢镇大道）、陈仓东路（西大

街—虢镇大道）、陈仓南路（陈仓中路—鼎盛路）、鼎盛路、权

家巷(陈仓大道—虢镇大道）、金水巷、西大街（陈仓中路—鼎

盛路）、西关北街、人民街、北大街。

三类区：一、二类区以外的城市道路。

沿上述路段两侧设立的室外、室内停车场划入相应类区；

沿两个类区路段设立的停车场，按就低原则划入类区。

三、停放收费时段及计费单位

（一）收费时段

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，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收费时

段为 8:00—21:00；11 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30 日，收费时段为

8:00—19:00，其他时段免费。

室外停车场、室内停车场划分两个收费时段：第一时段为

8:00—20:00，第二时段为 20:00—次日 8:00。其中：宝鸡南站、

区级以上（含）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第一时段为 7:00—20:00，

第二时段为 20:00—次日 7:00。

（二）计费单位

机动车停放分别实行计时收费和计次收费。

计时收费以每车位固定时长为一个计费单位，不足一个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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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时长的按一个固定时长收费。

计次收费以 4 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，不足 4 小时的按 4 小

时收费。

四、停放收费标准

停车时间 30 分钟（含）以内免费，停放时间超过免费时间

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收费时间。

（一）一类区

1.城市道路停车泊位：首小时 2 元/车位，超 1 小时后，1

元/车位·30 分钟，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20 元。

2.室外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7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，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

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14 元。

3.室内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

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12 元。

（二）二类区

1.城市道路停车泊位：首小时 1.5 元/车位，超 1 小时后，

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，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10 元。

2.室外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

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8 元。

3.室内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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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6 元。

（三）三类区

1.城市道路停车泊位：首小时 0.5 元/车位，超 1 小时后，

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，连续停放 24 小时最高限价 4 元。

2.室外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免费；连续停放 24 小时

最高限价 3 元。

3.室内停车场：第一时段（8:00—20:00），0.25 元/车位·30

分钟；第二时段（20:00—次日 8:00）免费；连续停放 24 小时

最高限价 2 元。

（四）宝鸡南站、区级以上（含）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

第一时段（7:00—20:00），1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第二时段

（20:00—次日 7:00），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；连续停放 24 小

时最高限价 25 元。

（五）市管景区(点)配套停车场

小车：5 元/次·辆，大车：10 元/次·辆，超大车：15 元

/次·辆，摩托车：2 元/次·辆。

车辆停放一次为 4 小时，不足 4 小时按 4 小时计费，超过

4 小时后，小车、大车、超大车、摩托车每小时分别加收 1 元、

2 元、3 元、1 元，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费；连续停放 24

小时每车位最高限价分别为 10 元、15 元、20 元、5 元。

五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医疗机构、学校配套停车设施，停放时间 1 小时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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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内的车辆免费。实际停放超过 1 小时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

停车收费时间。

（二）特定路段停车泊位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等配套公

益性停车设施，停放时间 2 小时（含）以内免费。实际停放时

间超过 2 小时的，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停车收费时间。

（三）执行公务的军车、警车以及救灾抢险车（含实施作

业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消防车、通讯工程抢修等车辆）、

救护车、殡葬车、市政设施维护车、城市园林绿化车、垃圾清

运车及喷有统一标识的执法执勤车辆免费。

（四）绿色牌照的新能源汽车在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设施

停放,按八折收费。

（五）持有效证件的残疾人驾驶的机动车，在政府定价的

停车设施停放 24 小时（含）以内免费，停放时间超过 24 小时

的，从 24 小时后收费；在城市道路机动车停车泊位停放，按五

折收费。按标准设置的无障碍停车位，应当向肢体残疾人免费

提供。

（六）国家法定节假日市区道路停车泊位免费。

（七）政府举办大型活动时划出的临时停车区域内免费。

（八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停放服务费的情形。

六、严格收费公示

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者或管理者应严格执行停车收费明码

标价和公示制度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定价形式、收费类

区、停车场名称、收费标准、计费时间、计费方式、优惠减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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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、最高限价及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本标准自 202×年×月×日起施行。《宝鸡市机动车停放服

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宝政发〔2021〕20 号）中涉及的收费标准

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

1.宝鸡市市区道路泊位、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；

2.宝鸡南站、区级以上（含）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收费标

准；

3.宝鸡市市管旅游景区（点）配套停车场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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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宝鸡市市区道路泊位、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备注：1.本收费标准为小型机动车收费标准，大型机动车按实际占用小型机动车车位数计费；2.室内停车场包含立体停车库；3.

跨时段停车的，该时段计费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收取。

类区
划分 停车场类别 收费时段及标准 连续停放

24 小时最高限价

一

类

区

道路停车泊位

5 月至 10 月 8:00 至 21:00
11 月至次年 4月 8:00 至 19:00

21:00 至次日 8:00
19:00 至次日 8:00 20 元

首小时 2 元/车位， 超 1小时后 1元/车位·30 分钟 免费

室外停车场
8:00 至 20:00 20:00 至次日 8:00

14 元
0.75 元/车位·30 分钟 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

室内停车场 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12 元

二

类

区

道路停车泊位

5 月至 10 月 8:00 至 21:00
11 月至次年 4月 8:00 至 19:00

21:00 至次日 8:00
19:00 至次日 8:00 10 元

首小时 1.5 元/车位， 超 1小时后 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 免费

室外停车场
8:00 至 20:00 20:00 至次日 8:00

8 元
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

室内停车场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6 元

三

类

区

道路停车泊位

5 月至 10 月 8:00 至 21:00
11 月至次年 4月 8:00 至 19:00

21:00 至次日 8:00
19:00 至次日 8:00 4 元

首小时 0.5 元/车位， 超 1 小时后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免费

室外停车场
8:00 至 20:00 20:00 至次日 8:00

3 元
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免费

室内停车场 0.25 元/车位·30 分钟 免费 2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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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宝鸡南站、区级以上（含）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收费标准

备注：1.区级以下医疗机构配套停车场按所在类区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。2 .停车场收费标准为政府指导价,各收费单位根据

其停车供需状况，可以下浮，幅度不限。3.跨时段停车的，该时段计费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收取。

停车场类别
收费时段

连续停放 24
小时最高限价

7:00 至 20:00 20:00 至次日 7:00

室外、室内停车场

（含立体停车库）
1元/车位·30 分钟 0.5 元/车位·30 分钟 25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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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宝鸡市市管旅游景区（点）配套停车场收费标准

车型 收费标准 备注

小 车

客车≤7座，货车≤2吨
5元/次·辆

车辆停放一次为 4小时，不足 4小时按 4

小时计费；超过 4小时后，小车、大车、超大

车、摩托车每小时分别加收 1元、2元、3元、

1元，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费；连续停放

24 小时每车位最高限价分别为 10 元、15 元、

20 元、5元。

大 车

8座≤客车≤19 座，

2吨＜货车≤5吨

10 元/次·辆

超大车

客车≥20 座，货车＞5吨
15 元/次·辆

二轮和三轮

摩托车
2元/次·辆


